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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善现行党章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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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行党章作为时代发展的结果，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所当然需要修改完善。本文考虑到在保持现

行党章总体稳定的前提下，秉持科学规范、完整系统、精致严密、适用管用等原则，根据结构和功能的相关知识

以及党和党内法规的现状，分别从总纲和条文两部分，提出若干修改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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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党章是党的十二大修改制定的，历经从

党的十三大至党的十九大七次不同程度修改而

成，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好党章。不过，这不代表现

行党章没有任何需要改进之处，况且，党的十九大

以后，党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过程中，又产生了新

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新鲜经验，需要及时载入党章

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建设提出的新

要求。笔者认为，在保持现行党章总体稳定的前

提下，秉持科学规范、完整系统、精致严密、适用管

用等原则，思考修改完善现行党章确有必要。

一、关于修改完善总纲部分的思考

现行党章的总纲是由 30 个自然段组成。从

层次上讲，第 1—9 自然段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及

其与最低纲领之间的关系，第 10—30 自然段规定

了党的最低纲领、具体纲领①及其关系; 从内容来

看，第 1 自然段、第 10 自然段和第 11 自然段规定

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即实现共产主义) 、现阶段

奋斗目标( 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及

当前奋斗目标(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 2 自然

段和第 12—30 自然段都属于实现目标的基本理

念、基本途径和基本政策; 就逻辑关系而言，第
1—23 自然段是党的性质( 含党的事业，而党的事

业是党的性质的具体体现) ，乃实行党的建设和

党的领导的基本依据，第 24—30 自然段是党的建

设和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总而言之，党章总纲

是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

现什么样的领导，怎样实现领导”这两大问题延

伸展开的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体系。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这部分仍有进行修改完

善的必要。
1．调整第 1 段

总纲第 1 段是关于党的性质的表述: “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

现共产主义。”［1］66

其中，“两个先锋队”两句话，是阐明党的先

进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说明党是中国

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
“领导核心”这句话，强调的是党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党领导人民在现阶段所从事的伟大事业———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这

三句话，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

基本总结，是对党的本质的高度概括，是对党的先

进性和合法性的集中阐释。“最高理想和最终目

标”这句话，说明我们党是一个旨在消除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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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剥削压迫的，志存高远、胸怀世界的先进政

党。
但是，总纲第 1 段逻辑似乎不够严密。因为，

“两个先锋队”和“三个代表”这五句话，高度概括

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江泽民指出: “看一个

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应

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

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2］1916 因此，将它们置于段首，旗

帜鲜明地宣示了党的性质。而将“领导核心”和

“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两句话置于“两个先锋

队”和“三个代表”这五句话之后，不但更符合逻

辑，而且最低纲领以及实现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的领导核心更突出: 只有先进的党，才有领导资格，

才会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

领统一起来; 也只有先进的党，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据此，可以将第 1 段修改为:“中国共产党是中

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2．适当增加党的领导方面的内容

党章总纲 30 个自然段实际上分为三大板块:

第 1—23 自然段属于“党的性质”板块，阐明的是

“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 第 24—29 自然段属

于“党的建设”板块，规定的是“怎样建设党”问

题; 第 30 自然段属于“党的领导”板块，规定的是

“实现什么样的领导，怎样实现领导”的问题。也

就是说，30 个自然段中只有 1 个自然段是关于党

的领导方面的内容。与党的性质、党的建设这两

大板块相比，党的领导这个板块的内容实在太少。
这不但不利于规范指导新时代党的领导行为，而

且不利于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发挥党

章教育功能角度来说，也不利于党员增强对党的

领导意识和核心意识的认识。因此，可以在第 30
自然段适当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比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最大优势”［1］78这句话很笼统，应该进一步加以阐

明。可以在其前面增写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

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取得的”。更重要的是，这样

修改以后，不仅为“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
后面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提供历史依据，而且使其与宪法序言第七自

然段的类似内容相衔接。
又如，“集体领导”这个原则极端重要，然而

现实中集体领导成了个人领导的情况屡见不鲜。
党章尽管在条文部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中规

定有集体领导的内容，但那毕竟是党组织的内部

的领导，不是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可以增加

“党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一句。
再如，“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

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

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1］78 这句话，

尽管没有错，但容易让人误解党的领导局限于经

济建设方面。建议修改为: “党在集中精力领导

经济建设的同时，领导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等其他各方面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

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全

面发展。”
最后，为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需要对“党必须保证国家

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

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

作”［1］78－79这部 分 内 容 进 行 充 实。可 以 修 改 为:

“党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

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

导人员，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

的领导。党必须支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监

察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依照宪法和法

律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
3．总纲要“瘦身”
本来，新时期以来党章总纲因为逐年充实修

改已经变得越来越长。党的十二大时党章总纲只

有 2947 个字，十三大时没有变，此后逐年增加，十

八大时总纲增加到 6464 个字，十九大党章总纲已

达 7801 个字( 见表 1) 。下一步，为了充分发挥党

章的宣传展示和规范指导的功能，总纲还需要将

十九大以后确立的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

和重大工作部署写进党章，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两个维护”“习近平

外交思想”①等。如此一来，党章总纲的字数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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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增加。
究其原因，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十八大

以来党取得的重大成果越来越多，必须载入党章;

另一方面，修改党章时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党

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只能载入党的重大实践成

果、重大理论成果、重大制度成果以及其他重大问

题，不可能也没必要把一般的理论方针政策都写

进去，更没必要把没有实质性内容的一些口号性

语句写进去。毛泽东曾明确地说: 党纲要修改，但

是“我们的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

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 农民怎么看?

我看知识分子也不行”［3］138。事实确实如此，党纲

越来越长，需要看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再说，长了

也不容易记住，况且，长了也未必能免除培训辅导

的需要。因此，总纲要“瘦身”。

表 1 新时期以来历部党章总纲字数对照表

十二大

党章总纲

十三大

党章总纲

十四大

党章总纲

十五大

党章总纲

十六大

党章总纲

十七大

党章总纲

十八大

党章总纲

十九大

党章总纲

2947 字 2947 字 4198 字 4283 字 4913 字 5970 字 6464 字 7801 字

如何“瘦身”? 第一，可以考虑将第 4－9 自然

段进行缩写。这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其指导下，取得革

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历程。从上下文

来看，它无非是阐明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

原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推

进，需要增加的内容必然越来越多，因此缩写这部

分显得极为必要。而且这部分缩写的空间确实很

大。第二，可以将第 12—14 自然段合并为 1 个自

然段。第 11 自然段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的内容，第 12—14 自然段分别是有关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进一步阐释和规定。
笔者认为，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改革

开放应当注意的问题等这样的阐释和规定，应该

而且可以留给党章培训和辅导课来完成，没必要

在党章中进一步展开阐释和要求。

二、关于修改完善条文部分的思考

现行党章条文部分共计 11 章 55 条。各章之

间关系密切，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每

章本身也是一个富有逻辑性的结构，由若干要素

构成，呈现为诸多条款。
根据结构和功能的有关知识以及党和党内法

规的现状，党章条文部分可以修改完善的问题主

要有: 有些条文位序不符合逻辑，需要进一步优

化; 个别章名似乎名实不符，建议更改; 部分章的

必备要素缺失，需要增补相关条文。

1．调整位序以优化结构

( 1) 建议将“党的中央组织”和“党的基层组

织”互换位置

现行党章条文部分的结构要素为: 党员—党

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

的基层组织—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

查机关—党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党

徽党旗。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为: 党员是党的

肌体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是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基础和体现; 但党并非党

员的简单数目之和，而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

构起来的有战斗力的有机整体; 这个有机整体自

上而下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

层级，其中，党的干部作为党的骨干，代表党的形

象，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是实现党的团结统

一、活动有序、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 加强和改进

党的建设，无非是为了实现党对国家机关、人民团

体和其他非党组织( 包括共青团) 的领导; 这样的

党不愧是党徽党旗中图案和色彩所揭示的、为着

最广大人民利益奋斗和牺牲的、有着光明前景的

先进纯洁的党。
总体而言，条文部分的结构富有逻辑性，但是

“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 层 组

织”的位序排列尚需优化。从理论上讲，基础不

牢，地动山摇，中央组织必须建立在巩固的基层组

织和地方组织的基础之上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

产党先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后才有全国统一的

政党和党中央组织; 从现实来说，在党的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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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薄弱的情况下，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具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史上，

有过把党的基层组织置于党的中央组织前面的先

例①。鉴于此，建议将党章条文部分的“党的中央

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基层组织”位序调整

为“党的基层组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中央组

织”。
( 2) 建议将党员章第一条调整到第四条和第

五条之间

党员章一共有 9 条，其中，第 1—5 条的内容

( 见表 2) 为: 第 1 条规定了“什么样的人才能申请

入党”，或者说入党资格、入党条件; 第 2 条规定

了“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是对共产党员

涵义的深刻诠释和本质定位; 第 3 条规定了“共

产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是党对共产党员的基

本要求，是共产党员的合格标准; 第 4 条规定了

“党员有什么样的基本权利”，是党员在党内主体

地位的体现，是发挥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

根本保证; 第 5 条规定了“发展党员需要遵循什

么样的原则和履行什么样的程序”，是发展党员

的基本方针，是保证党员质量的根本举措。

①共产国际执委会组织部 1925 年初草拟了一个共产党模范章程，遵照共产国际提供的这个范本修改而成的中共六大党章，前所未
有地把党的基层组织放在党的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之前。参见《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7 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2，第 409－496 页。

表 2 现行党章党员章第 1—5 条内容一览表

第 1 条
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

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缴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 2 条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第 3 条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 一)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
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

第 4 条

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 一) 参加党的有关会议，阅读党的有关文件，接受党的教育和培训。
……

第 5 条

发展党员，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经过党的支部，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申请入党的人，要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介绍人，要经过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组织

批准，并且经过预备期的考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

从逻辑上说，党员章首先应是“党员的含义

和本质”，这方面的内容具有统领的性质，是决定

其他方面内容的基础。况且，党章第 2 章“党的

组织制度”、第 6 章“党的干部”、第 7 章“党的纪

律”、第 9 章“党组”、第 10 章“党和共产主义青年

团的关系”、第 11 章“党徽党旗”都是在章首开宗

明义规定了“是什么”的问题( 见表 3) 。因此，无

论是从内容上的科学性要求还是从形式上的一致

性要求来看，都应该把党员章中的第 2 条调整为

第 1 条。

那么，第 1 条“入党条件”应放在哪里合适

呢? 显然，不能置于第 3 条“党员标准”( 亦即义

务) 之前，这是因为，正如“党员的本质”在层次上

高于“党员标准”一样，“党员标准”在层次上也高

于“入党条件”，前者规定了后者，而不是相反。
能不能将第 1 条置于第 4 条“党员权利”之前呢?

同样不能。这是因为，义务和权利从来不能分离，

“没 有 无 义 务 的 权 利，也 没 有 无 权 利 的 义

务”［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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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现行党章条文部分的若干章首条内容一览表

章别 首条内容

第 2 章: 党的组织制度
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党的民主

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
第 6 章: 党的干部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

第 7 章: 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

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

第 9 章: 党组
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

机关中，可以成立党组……

第 10 章: 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

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第 11 章: 党徽党旗 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由于第 5 条是有关发展党员的原则和程序的

条款，因此，第 1 条“入党条件”放在第 5 条之前

是恰当的。
概而言之，建议把党员章第 1—5 条的顺序调

整为: 第 2 条—第 3 条—第 4 条—第 1 条—第 5
条。

2．更改章名使名实更相符
( 1) 可以把第 2 章“党的组织制度”更名为

“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
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组织制度、组织原则，又

是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作为前者，“是无

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党员权利( 民主) 与政党权力
( 集中) 的相对平衡而作出的根本性制度安排”，

涉及“四个民主”(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 和“四个服从”( 党员个人服从党的

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体现权利对权

力的制约与监督; 作为后者，其主要功能是“在作

风层面对作为组织制度、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此时，“民主”的主体不

再是党员而是党的领导者，“集中”“不再被用来

描述党的领导者权力的相对集中，而是指党的领

导者或领导集体根据自己的素养及能力，判断并

吸纳来自党员群众的意见及诉求”［5］。
现行党章第 2 章“党的组织制度”中，既规定

有组织制度、组织原则方面的条文，如第 10 条关

于民主集中制六条基本原则，又规定有领导方式
( 作风) 和工作方式( 作风) 方面的条文，如第 14
条关于巡视制度的规定、第 18 条关于党的建设各

项工作的规定。
既然如此，可以考虑，将第 2 章的章名更改为

“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这样做，既有利于

深刻把握民主集中制的丰富内涵，又使得章名和

条文内容名实更相符，还为下文的“党的基层组

织”“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中央组织”三章中具体

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内容提供了法理基础。
( 2) 第 7 章“党的纪律”似应更名为“党的纪

律处分”
何谓党的纪律? 它与党的规矩是何关系? 现

行党章第 39 条明确规定，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

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习近平在十

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明确指出: 党章是全党

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在长期实践

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

矩。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

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 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

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6］。这

表明，党的纪律既包括党章在内的各种党内法规

的成文纪律，还包括传统和惯例在内的不成文纪

律。因此，既可以说党章是党的总规矩，也可以说

是党的总纪律。
现在我们来看党章第 7 章“党的纪律”。该

章自第 39 条起至第 44 条止，共有 6 条。第 39 条

阐释党的纪律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对党组织和党员

的要求，第 40 条规定党的纪律种类、处分违纪党

员的指导方针和法治原则，第 41 条规定对违纪党

员处分的种类，并对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这两项

处分作出特别要求，第 42 条规定对违纪党员处分

的程序和权限，第 43 条规定受处分党员的权利以

保证实事求是，第 44 条规定对维护纪律不力和违

纪的党组织的处分措施和基本程序。
很明显，第 7 章“党的纪律”主要是要求党组

织和党员遵守纪律，违反纪律如何处分的内容。
虽然它也是党的纪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只能

算是对违反党纪进行处分的纪律，属于对党的纪

律保障。如果用“党的纪律”冠名这些内容，极容

·24·



易导致对党的纪律的内涵产生误解。因此，似应

将“党的纪律”的章名更名为“党的纪律处分”。
3．增改条文完善党章的结构

( 1) 建议增补“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章的条款

现行党章第 8 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只有 3
条，即第 45—47 条。第 45 条规定党的各级纪委

的领导体制、任期、领导机构的产生程序以及派驻

纪检机关或纪检员的工作机制，第 46 条是关于党

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经常性工作( 工

作职责) 、案件报告制度、对同级党委委员违纪行

为初步核实和立案检查的程序，第 47 条规定的是

上级纪委、下级纪委、同级党委之间的相互监督和

制约机制。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其

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从严治党、反对腐败，保

障党员权利，监督检查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情况，

维护党内和谐，都离不开它。然而，党章第 8 章内

容的规定明显存在缺漏，不利于它充分发挥作用。
这里仅以第 47 条为例。

第 47 条第 1 款:“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

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权批准

和改变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案件所作的决

定。如果所要改变的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

定，已经得到它的同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这种改

变必须经过它的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这里

只规定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工作的检查权、
对下级纪委的决定的批准权和改变权，却没有规

定下级纪委对上级纪委的监督和制约的权利。具

而言之，在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作出检查结果、不
予批准和改变决定的决定时，如果下级纪委持有

异议，应该怎么办? 党章缺失这方面的规定。这

不利于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可以考虑增加

类似的内容: 如果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同意上

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作出的检查、批准和改变的

决定，可以向上一级党委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党委

作出裁定。
第 47 条第 2 款:“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

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同级党的委员

会处理案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请求上一级

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复查; 如果发现同级党的委

员会或它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同级

党的委员会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

候，有权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协

助处理。”这里只规定了党的地方各级检查委员

会和基层检查委员会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与同级党

委意见发生分歧时的解决办法，缺失党的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意见发生分歧时

的解决办法的规定。鉴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

中央委员会都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中央领导机构，所以两者发生的分歧应该由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当然，这需要建立在实现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基础上。当前，在未

实现这一制度的情况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

会的情况下，比较合理和可行的做法是，这个分歧

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来

解决。因此，可以考虑增加的一款内容是: 党的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如果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处理案

件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如果发现中央委员会或它

的成员有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在党的中央委员

会不给予解决或不给予正确解决的时候，有权向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申诉，请求协助处理; 在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请求中央委员会和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裁决。
( 2) 建议增补“党组”章的条文

现行党章第 9 章“党组”只有 3 条，即第 48—
50 条。第 48 条规定党组的设置范围、地位和任

务，第 49 条规定党组的机构产生和领导体制，第

50 条规定了“例外”情况，即对下属单位实行统一

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成立党委，党委的产生办法、
职权和工作任务，由中央另行规定。可见，“党

组”章看似 3 条，其实只有 2 条，缺失党组工作机

制、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与新时代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极不相称。
鉴于《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试行) 》已

经发布实施，党章应把其中一些重大的原则规定

及时载入，以充实党的领导方面的内容。
可以增加一条: “党组议事决策一般采用党

组会议形式。党组会议一般每月召开 1 次，遇有

重要情况可以随时召开。党组会议应当有半数以

上党组成员到会方可召开，讨论决定干部任免事

项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党组成员到会。”
还可以增加一条:“党组重大决策失误的，对

参与决策的党组成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党组成

员在讨论决定有关事项时，对重大失误决策明确

持不赞成态度或者保留意见的，应当免除或者减

轻责任。”
无论如何，“虚位以待”的第 50 条应该像《中

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那样明确规定党委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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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性质，即可以修改为:“对下属单位实行集中统

一领导的国家工作部门和有关单位的领导机关可

以建立党组性质的党委，党委的产生办法、职权和

工作任务，由中央另行规定。”

结语

总之，现行党章作为推进党内法规建设和政

党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的统一，定期修改完

善是必然逻辑。当然，上面提出的若干思考或建

议，即便是合理的，也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因为党

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每次只能做适当的修改，不

做大改，可改可不改的原则上不改。本文对此做

出探讨，一方面，旨在引起学界讨论，更加深入地

研究党章，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另一方面，或许

可以为党中央下一步修改党章提供一点有用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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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development outcome of times，the current party constitution naturally needs to be modi-
fied and perfected． Considering the premise of maintaining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current party constitution，the
paper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science and standard，completeness and system，fineness and closenes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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